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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生态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办公室
关于实施臭氧污染临时管控的通知

各县市区生态环境保护联席会议，市直相关单位：

根据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工作提示，结合我市环

境空气质量预警预报结果，预计 8月 1日至 8月 5日我市持续高

温，有臭氧超标风险。为有效控制臭氧污染，全力保障空气质量

优良，市生态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办公室决定启动臭氧污染临时管

控。

一、管控时间

自 2025年 8月 1日 10时起，终止时间根据空气质量变化情

况另行通知。

二、管控范围

宜昌市全域。

三、管控措施

（一）实施重点涉 VOCs企业错峰生产。重点涉 VOCs工业

企业落实错峰生产，高温时段（10时-18时，下同）停止生产或

降低生产负荷，名单及管控措施详见《宜昌市臭氧协商减排措施

清单（2025年）》（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）。

（二）落实涉 VOCs施工错时作业。提前做好组织安排，除

应急维修和重大项目外，高温时段停止桥梁、道路栏杆等维修维

护的喷涂作业和房屋外墙喷涂、沥青铺设施工（责任单位：市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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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城管委）。

（三）强化保湿降温作业。对重点区域、城区主干道白天（6

时-20时）持续保湿作业，午间高温时段加密作业频次。城区所

有施工工地、工业园区开启喷淋设施（责任单位：市城管委、市

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）。

（四）调整加油站装卸油和加油作业时间。城区高温时段加

油站停止卸油，重点区域内加油站落实夜间加油优惠政策，引导

车主错时加油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）。

（五）调整园林喷洒作业时间。高温时段停止各类绿化养护

杀虫剂喷洒等作业（责任单位：市林业和园林局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地迅速通知相关单位落实管控措施，生态环境、住新、公

安、城管、商务、林业等部门对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

工作动态每日 16时前在钉钉群中填表反馈。市生态环境保护联

席会议办公室将组织专班对临时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

查。

联系人：饶少林，电话：15571706263

邮 箱：2468689305@qq.com

宜昌市生态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办公室

（宜昌市生态环境局代章）

2025年 8月 1日


